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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

	序号
	1.1

	名称
	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

	法定依据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关于印发〈天津市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津残联〔2013〕247号)

	实施机构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职责边界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运行流程
	街道残联上报材料——审核是否符合条件——系统录入——发放代金券

	运行要件
	身份证、户口簿、第二代残疾人证、低保或特困证明复印件、天津市残疾人托养服务申请审批表

	责任事项
	负责审核上报的残疾人材料是否符合政策，负责天津市残疾人托养服务管理系统录入。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24146111


	残疾人日间照料服务

	序号
	1.2

	名称
	残疾人日间照料服务

	法定依据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关于印发〈天津市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津残联〔2013〕247号)

	实施机构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职责边界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运行流程
	街道残联上报材料——审核是否符合条件——系统录入——发放运营补贴

	运行要件
	身份证、户口簿、第二代残疾人证、低保或特困证明复印件、天津市残疾人托养服务申请审批表

	责任事项
	负责审核上报的残疾人材料是否符合政策，负责天津市残疾人托养服务管理系统录入。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24146111


	残疾人寄宿托养服务

	序号
	1.3

	名称
	残疾人寄宿托养服务

	法定依据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关于印发〈天津市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津残联〔2013〕247号)

	实施机构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职责边界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运行流程
	街道残联上报材料——审核是否符合条件——系统录入——发放运营补贴

	运行要件
	身份证、户口簿、第二代残疾人证、低保或特困证明复印件、天津市残疾人托养服务申请审批表

	责任事项
	负责审核上报的残疾人材料是否符合政策，负责天津市残疾人托养服务管理系统录入。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24146111

	低保或特困一户多残家庭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序号
	2.1

	名称
	低保或特困一户多残家庭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法定依据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关于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或特困救助的一户多残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给予护理补贴的暂行办法，津东残工委字〔2012〕7号》

	实施机构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职责边界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运行流程
	街道残联上报材料——审核是否符合条件——按照街道残联上报名单拨款给街道残联

	运行要件
	身份证、户口簿、第二代残疾人证、低保或特困证明复印件、河东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申请表

	责任事项
	负责审核上报的残疾人材料是否符合政策。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24146111

	重度残疾人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非重度残疾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

	序号
	3.1

	名称
	重度残疾人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非重度残疾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　

	法定依据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市人力社保局财政局市残联关于调整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津人社局发[2012]68号

	实施机构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职责边界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运行流程
	依据市文件执行-对街道部署-街道上报-区级进行审核

	运行要件
	需提供：《户口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第二代）、《天津市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居民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责任事项
	1.依据市文件要求，对各街道进行工作部署。

2.负责将街道上报残疾人城乡基本养老保险进行审批。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24146111


	重度残疾人医疗大病救助

	序号
	4.1

	名称
	重度残疾人医疗大病救助

	法定依据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卫生局、市残联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患重特大疾病的城乡特殊困难人员实施医疗救助的通知》津民发[2014]4号

	实施机构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职责边界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运行流程
	依据市文件执行-对街道部署-街道上报-区级进行审核

	运行要件
	需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办理补贴领取补贴银行存折（卡）原件、复印件。如有委托人需提供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责任事项
	1.依据市文件要求，对各街道进行工作部署。

2.负责将街道上报重度残疾人医疗救助进行初审、复审。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24146111


	视力、听力、言语残疾人通讯信息补贴

	序号
	5.1

	名称
	视力、听力、言语残疾人通讯信息补贴　

	法定依据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关于为视力、听力、言语残疾人发放通讯信息消费补贴的通知》津残联[2017]60号

	实施机构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职责边界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运行流程
	依据市文件执行-对街道部署-街道上报-区级进行审核

	运行要件
	需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办理补贴领取补贴银行存折（卡）原件、复印件。

	责任事项
	1.依据市文件要求，对各街道进行工作部署。

2.负责将街道上报残疾人证件进行审批。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24146111


	困难残疾人家庭和一户多残家庭冬季取暖补贴

	序号
	6.1

	名称
	困难残疾人家庭和一户多残家庭冬季取暖补贴　

	法定依据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关于对困难残疾人家庭和一户多残家庭给予冬季取暖补贴的通知》津残联[2016]16号

	实施机构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职责边界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运行流程
	依据市文件执行-对街道部署-街道上报-区级进行审核

	运行要件
	需提供：《户口簿》、《天津市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或《天津市城乡居民低收入救助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办理补贴领取补贴银行存折（卡）原件、复印件。

	责任事项
	1.依据市文件要求，对各街道进行工作部署。

2.负责将街道上报残疾人证件进行审批。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24146111


	残疾人专场招聘会

	序号
	7.1

	名称
	残疾人专场招聘会

	法定依据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关于配合做好2017年天津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筹备组织工作的通知》

	实施机构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职责边界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及各街道残联

	运行流程
	制定方案—会议研究—组织实施

	运行要件
	

	责任事项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24146111


	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

	序号
	7.2

	名称
	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

	法定依据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关于印发《天津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管理和补贴办法》的通知（第十条）  市和区县残联组织的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举办的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为免费培训，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参照“目录”标准执行。

	实施机构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职责边界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运行流程
	调研分析—制定方案—会议研究—上报审批—组织实施

	运行要件
	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责任事项
	进行培训需求调查

结合调查情况制定培训方案

负责将方案及开展情况上报上级单位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24146111


	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的补贴

	序号
	7.3

	名称
	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的补贴

	法定依据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关于印发《天津市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的补贴办法（暂行）》的通知津残工委办〔2012〕6号

	实施机构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职责边界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运行流程
	审核申请材料—系统上报上级部门—发放补贴

	运行要件
	1．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副本原件、复印件；

2．提供完税凭证或纳税证明原件、复印件；

3．本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居民户口簿》、《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4．提供经营场景照片（要突出单位或字号名称）和经营者照片（照片均为JPG格式）；

5.申请人就失业证、社会保险缴费证明、天津市社会保险参保人员缴费查询清单。

6.《残疾人申请自主创业补贴情况表》及《残疾人自主创业经营状况证明表》

	责任事项
	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开展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的补贴审核、上报工作；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24146111

	残疾人就失业登记

	序号
	7.4

	名称
	残疾人就失业登记

	法定依据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残疾人就业条例》第二十三条　受劳动保障部门的委托，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可以进行残疾人失业登记、残疾人就业与失业统计；经所在地劳动保障部门批准，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还可以进行残疾人职业技能鉴定。

	实施机构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职责边界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运行流程
	审核申请材料—填写表格—信息录入系统

	运行要件
	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身份证、就失业证原件、复印件

	责任事项
	为失业、无业、应届毕业生进行失业、求职登记。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24146111


	残疾人职业能力评估

	序号
	7.5

	名称
	残疾人职业能力评估

	法定依据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残疾人就业条例》第二十二条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及其地方组织所属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免费为残疾人就业提供下列服务：（三）为残疾人提供职业心理咨询、职业适应评估、职业康复训练、求职定向指导、职业介绍等服务。

	实施机构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职责边界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运行流程
	审核申请材料—填写表格—信息录入系统—推荐测评项目—打印报告

	运行要件
	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身份证、就失业证原件、复印件

	责任事项
	按照相关文件规定；秉持残疾人自愿参与原则；为求职残疾人开展职业能力测评；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24146111

	残疾人就业岗位匹配

	序号
	7.6
	

	名称
	残疾人就业岗位匹配
	

	法定依据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残疾人就业条例》第二十二条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及其地方组织所属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免费为残疾人就业提供下列服务：（五）为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提供必要的支持。
	

	实施机构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职责边界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运行流程
	审核申请材料—填写表格—信息录入系统—推荐参加招聘会—推荐人员
	

	运行要件
	企业相关资质证明原件、复印件；《用工单位登记表》填写相关招聘信息；
	

	责任事项
	审核企业相关资质；招聘岗位匹配；求职人员推荐；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24146111
	


	残疾人文化工作

	序号
	8.1

	名称
	残疾人文化工作

	法定依据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残疾人文化体育工作“十三五”实施方案

	实施机构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职责边界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运行流程
	制定方案—会议研究—组织实施

	运行要件
	

	责任事项
	按照文件规定组织、协调残疾人参加，确保残疾人出行安全。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24146111


	残疾人体育工作

	序号
	8.2

	名称
	残疾人体育工作

	法定依据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残疾人文化体育工作“十三五”实施方案

	实施机构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职责边界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运行流程
	制定方案—会议研究—组织实施

	运行要件
	

	责任事项
	按照文件规定组织、协调残疾人参加，确保残疾人出行安全。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24146111


	残疾学生和低保特困残疾家庭中健全子女

助学金补贴

	序号
	9.1 

	名称
	残疾学生和低保特困残疾家庭中健全子女助学金补贴 （普通院校）

	法定依据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津残联〔2013〕178号}关于印发《天津市残疾人教育事业扶残助学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的通知

	实施机构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职责边界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运行流程
	社区申请-街道初审-劳服所审核上报-市教就部审批发放

	运行要件
	第二代残疾人证、身份证、户口本、低保或特困证、助学金申请表及学生在学证明材料等。

	责任事项
	负责对受理的申请扶残助学金的申请人材料进行审核认证，将申请人信息分门别类，全部录入“天津市残疾人教育管理服务系统”。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24146111


	小学至高中阶段残疾学生和低保特困残疾家庭中健全子女助学金补贴 （特殊教育学校）

	序号
	9.2 

	名称
	小学至高中阶段残疾学生和低保特困残疾家庭中健全子女助学金补贴 （特殊教育学校）

	法定依据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津残联〔2015〕126号}天津市残联市财政局关于提高特教学校残疾学生劳动技能教育助学金标准的通知

	实施机构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职责边界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运行流程
	　社区申请-街道初审-劳服所审批录入、发放

	运行要件
	第二代残疾人证、身份证、户口本、低保或特困证、助学金申请表及学生在学证明材料等。

	责任事项
	负责对受理的申请扶残助学金的申请人材料进行审核认证，将申请人信息分门别类，全部录入“天津市残疾人教育管理服务系统”。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24146111


	残疾人个体工商户社会保险补贴

	序号
	10.1 

	名称
	残疾人个体工商户社会保险补贴

	法定依据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津残工委办〔2012〕4号}关于印发《关于对残疾人个体工商户缴纳和个体工商户为雇用的残疾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给予补贴的办法》的通知

	实施机构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职责边界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运行流程
	区劳服所申请-审核录入系统-市劳服所审批发放补贴

	运行要件
	1.本人第二代残疾人证、身份证、户口本、低保或特困证原件、复印件；

2. 申请年度年检合格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复印件； 

3.残疾人个体工商户以个人名义缴纳了规定的社会保险费； 

4.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缴费凭证的原件、复印件；

5.经营场所全景照片（要突出经营字号名称）和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工作时照片（照片均为JPG格式）。

	责任事项
	区县残疾人劳动服务所对申报材料进行复审，复审合格的经区县残联核定后录入《个体养老保险补贴管理系统》。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24146111


	天津市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申报

	序号
	11.1

	名称
	天津市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申报

	法定依据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天津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津地税货劳〔2016〕8号）


	实施机构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职责边界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运行流程
	审核材料—录入系统—复核材料—打印认定书

	运行要件
	1、《天津市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申报表》。

2、各月支付残疾人职工工资凭证原件及复印件或《个人收入纳税明细表》。

3、《天津市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名册》或《天津市社会保险缴费工资申报表》原件及复印件；审核年度内残疾人职工有增、减的还须提供《天津市社会保险缴费人员登记、变动名册》原件及复印件。

4、首次申报残疾人职工的用人单位，须提供残疾人职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与残疾人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服务协议）原件及复印件。

5、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要求的其他相关材料。

	责任事项
	1、落实政策要求，做好年审宣传工作。       

2、强化年审工作纪律，严格按照各项规定，做好年审材料审核工作。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2414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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